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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安妮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草案）》修订情况的说明修正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厦门安妮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6年5月9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二

十三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厦门安妮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

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以下简称“重组报告书” ）等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议

案。

2016年5月26日， 公司召开2016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的相关议案。

为此， 公司根据股东大会审议情况调整了重组报告书关于本次交易已履行的审批程序

的说明，并根据最新情况对重组报告书个别内容的文字表述做了完善和补充，具体修订情况

如下：

报告书章节 与草案差异情况说明

重大事项提示

十一、 本次交易已履行的和尚未履行的决策程序及报批程

序

根据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情况调整了本次交易已履行的审批

程序

重大风险提示

一、本次交易审批风险

根据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情况调整了本次交易已履行的审批

程序

第一节 本次交易的背景和目的

一、本次交易的背景

补充披露了本次交易的上市公司与标的公司的相关背景情

况

第二节 本次交易的具体方案

十、本次交易尚需履行的程序及获得的批准

根据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情况调整了本次交易已履行的审批

程序

第三节 上市公司基本情况

五、公司主营业务情况 补充披露了上市公司的主营业务的相关情况

七、上市公司对畅元国讯财务资助情况

补充披露第三届董事会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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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会议后上市公司对畅元国讯

提供财务资助的执行情况。

八、公司最近三年的守法情况 补充披露了公司最近三年的守法情况。

第四节 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二、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补充披露了“控制的企业和关联企业的基本情况”。

第五节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二、畅元国讯历史沿革 补充披露了股权转让价格等情况。

三、畅元国讯产权控制关系、出资及合法存续情况 补充披露了“出资及合法存续情况”等问题。

四、组织结构及人员构成

根据最新情况更新组织结构图、补充披露了“音乐事业部”的

职责。

五、畅元国讯分公司、子公司和参股公司情况 补充披露了标的公司新成立的广州、四川分公司情况。

十一、重大会计政策及相关会计处理 补充披露了部分会计处理情况。

十二、其他事项 补充披露了部分合法合规情况。

第六节 交易标的评估情况

一、本次交易标的评估的基本情况

补充披露了评估结论与账面价值比较变动情况，本次评估的

假设及方法成为单独一段。

三、畅元国讯

100%

股权评估具体情况 补充披露了资产基础法相关说明。

四、董事会对标的资产评估合理性及定价公允性分析 补充披露了相关内容。

第七节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情况

四、募集配套资金的用途

补充披露了“（一）募集配套资金用于版权大数据平台建设的

背景”的相关内容。

第九节 本次交易的合规性分析

一、本次交易符合《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一条的规定

补充披露了“（五）本次交易有利于上市公司增强持续经营能

力，不存在可能导致上市公司重组后主要资产为现金或者无

具体经营业务的情形”的相关内容

第十节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五、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持续经营能力、未来发展前景、当

期每股收益等财务指标和非财务指标影响的分析

补充披露了 “（三） 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影

响”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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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主营业务和可持续发展能

力的影响”的部分内容

第十二节 同业竞争和关联交易

二、本次交易完成前畅元国讯的关联交易情况 根据最新情况，更新部分关联方工商变更情况

第十三节 风险因素

一、本次交易审批风险

根据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情况调整了本次交易已履行的审批

程序

除上述调整和补充外，原重组报告书中其他内容保持不变。

附：根据最新情况修订后的《厦门安妮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

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修订稿）》。

特此公告！

厦门安妮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五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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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安妮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度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决议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无新增议案或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3.为尊重中小投资者利益，提供中小投资者对公司股东大会决议的重大事项的参与度，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中小股东单独计票。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

3、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6�年 5月26日14:30

网络投票时间：2016�年 5月25日～2016�年5月26日，其中：

（1）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6�年5月5日上午 9:

30�至 11:30，下午 13:00�至 15:00；

（2）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6�年5月25日15:00�至 2016�年5

月26日 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4、现场会议地点：厦门市集美区杏林锦园南路99号第一会议室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张杰先生

6、 公司董事会分别于2016年5月11日、2016年5月21日在巨潮资讯网、《证券时报》、《中

国证券报》、《上海证劵报》、《证券日报》 等媒体刊载了《厦门安妮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6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厦门安妮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16年度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和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含股东代理人）共13人，代表股份 104,396,431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292,500,000股的35.6911%。其中：

(1)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含股东代理人）共2人，代表股份103,819,931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35.4940%。

(2) 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在本次会议网络投票结束后提供的网络投票统计结果，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1人，代表股份576,5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1971%。其中，参加表决

的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共11人，代表股份576,500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1971%。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会议。北京盈科（厦门）律师事务所律师

为本次股东大会进行了现场见证。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与会股东经过认真审议，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对提交本次会议审

议的议案进行了表决，通过决议如下：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议

案》。

表决结果为：赞成104,389,331股，占出席股东所持表决权的99.9932%；反对1350股，占出

席股东所持表决权的0.0013%；弃权5750股，占出席股东所持表决权的0.0055%。

其中，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投资者，赞成569,40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98.7684%； 反对 135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

0.2342%；弃权57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0.9974%；

二、审议通过《关于评估机构的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的合理性、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的

相关性以及评估定价的公允性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赞成104,389,331股，占出席股东所持表决权的99.9932%；反对7100股，占出

席股东所持表决权的0.0068%；弃权0股，占出席股东所持表决权的0%。

其中，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投资者，赞成569,40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98.7684%； 反对 71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

1.2316%；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0� %；

三、审议通过《关于批准本次交易相关财务报告和资产评估报告的议案》 。

表决结果为：赞成104,389,331股，占出席股东所持表决权的99.9932%；反对7100股，占出

席股东所持表决权的0.0068%；弃权0股，占出席股东所持表决权的0%。

其中，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投资者，赞成569,40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98.7684%； 反对 71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

1.2316%；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0� %；

四、审议通过《关于<厦门安妮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

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赞成104,389,331股，占出席股东所持表决权的99.9932%；反对7100股，占出

席股东所持表决权的0.0068%；弃权0股，占出席股东所持表决权的0%。

其中，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投资者，赞成569,40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98.7684%； 反对 71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

1.2316%；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0� %；

五、审议通过《关于与交易对方签署附条件生效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

议》及《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赞成104,389,331股，占出席股东所持表决权的99.9932%；反对1350股，占出

席股东所持表决权的0.0013%；弃权5750股，占出席股东所持表决权的0.0055%。

其中，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投资者，赞成569,40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98.7684%； 反对 135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

0.2342%；弃权57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0.9974%；

六、审议通过《关于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摊薄即期回报及填补回报措施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赞成104,389,331股，占出席股东所持表决权的99.9932%；反对1350股，占出

席股东所持表决权的0.0013%；弃权5750股，占出席股东所持表决权的0.0055%。

其中，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投资者，赞成569,40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98.7684%； 反对 135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

0.2342%；弃权57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0.9974%；

七、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表决结果为：赞成104,389,331股，占出席股东所持表决权的99.9932%；反对

1350股，占出席股东所持表决权的0.0013%；弃权5750股，占出席股东所持表决权的0.0055%。

其中，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投资者，赞成569,40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98.7684%； 反对 135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

0.2342%；弃权57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0.9974%；

八、审议通过《关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构成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赞成104,389,331股，占出席股东所持表决权的99.9932%；反对1350股，占出

席股东所持表决权的0.0013%；弃权5750股，占出席股东所持表决权的0.0055%。

其中，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投资者，赞成569,40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98.7684%； 反对 135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

0.2342%；弃权57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0.9974%；

九、审议通过《关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符合<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

的规定>第四条规定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赞成104,389,331股，占出席股东所持表决权的99.9932%；反对1350股，占出

席股东所持表决权的0.0013%；弃权5750股，占出席股东所持表决权的0.0055%。

其中，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投资者，赞成569,40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98.7684%； 反对 135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

0.2342%；弃权57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0.9974%；

十、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股票价格波动是否达到<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及相关各

方行为的通知>（证监公司字[2007]128号）第五条相关标准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赞成104,389,331股，占出席股东所持表决权的99.9932%；反对1350股，占出

席股东所持表决权的0.0013%；弃权5750股，占出席股东所持表决权的0.0055%。

其中，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投资者，赞成569,40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98.7684%； 反对 135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

0.2342%；弃权57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0.9974%；

十一、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重大资产购买及增资相关

事宜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赞成104,389,331股，占出席股东所持表决权的99.9932%；反对7100股，占出

席股东所持表决权的0.0068%；弃权0股，占出席股东所持表决权的0%。

其中，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投资者，赞成569,40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98.7684%； 反对 71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

1.2316%；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0� %；

十二、审议通过《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201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为：本年度利润不分配，结转下一年度；以2015年12月31日股本

数19500万股为基数，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每10股转增5股。

该转增方案实施后， 公司注册资本及股份总数增加。 同意对公司章程第十九条进行修

订，修改如下：

1、原公司章程第六条：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19500万元。修改为：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

币29,250万元。

2、原公司章程第十九条：公司股份总数为195,000,000股，均为人民币普通股。修改为：公

司股份总数为292,500,000股，均为人民币普通股。

表决结果为：赞成104,389,331股，占出席股东所持表决权的99.9932%；反对1350股，占出

席股东所持表决权的0.0013%；弃权5750股，占出席股东所持表决权的0.0055%。

其中，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投资者，赞成569,40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98.7684%； 反对 135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

0.2342%；弃权57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0.9974%；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盈科（厦门）事务所律师为本次股东大会出具了如下见证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和表

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厦门安妮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盈科（厦门）事务所律师出具的《关于厦门安妮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度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厦门安妮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五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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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

之股东增持本行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行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近日，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行” ）接到本行控股股东中国中信有限公司

之股东中国中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股份” ）通知，中信股份通过其下属子公司在

证券交易系统增持了本行部分H股股份。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增持情况

继截至2016年4月8日中信股份通过其下属子公司增持本行部分H股股份后 （详见本行于

2016年4月14日的相关公告）， 中信股份自2016年4月11日至5月18日期间通过其下属子公司继

续增持本行H股股份137,339,000股；本次增持后，中信股份及其下属子公司合计持有本行股份

为31,622,252,773股，占本行股份总数的64.62%，其中：持有本行A股股份为28,938,928,294股，占

本行股份总数的59.14%，持有本行H股股份为2,683,324,479股，占本行股份总数的5.48%。

二、后续增持计划

中信股份（含下属子公司）计划于2017年1月21日前继续择机增持本行H股股份，累计增持

比例不超过本行已发行总股份的5%（含已增持股份）。

三、本次增持行为符合《证券法》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有

关规定。

四、本行实际控制人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承诺，在增持实施期间及法定期间内不减持。

五、本行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和《上海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增持股份行为指引》的相关规定，持续关注中信股份

所增持本行股份的有关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5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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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2016年

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会及2016年

第一次H股类别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6年5月26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中国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北大街9号B1层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

(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现场出席会议的股东

以及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

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

1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9

其中：

A

股股东人数

20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

H

股）

9

2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7,581,637,336

其中：

A

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31,126,938,909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H

股）

6,454,698,427

3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76.799415

其中：

A

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

）

63.609008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

）

13.190407

2016年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会

1

、出席会议的

A

股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0

2

、出席会议的

A

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2

31,126,938,909

3

、出席会议的

A

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

3

占公司有表决权

A

股股份总数的比例（

%

）

91.408316

2016

年第一次

H

股类别股东会

1

、出席会议的

H

股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8

2

、出席会议的

H

股股东和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6,450,529,227

3

、出席会议的

H

股股东和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

H

股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43.344030

(

2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的股份数尚未扣除对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回避表决的

股东所持的股份数。)

(

3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的股份数尚未扣除对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回避表决的

股东所持的股份数。)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公司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2016年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会及2016年第一次H股类别股东

会（以下统称“本次股东大会” 或“本次会议” ）由本行执行董事、行长李庆萍女士主持，采用

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本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3人，董事长常振明先生、董事朱小黄先生、董事孙德顺先生、董

事张小卫先生、董事李哲平先生、董事袁明先生因事未能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2、公司在任监事8人，出席4人，监事舒扬先生、监事贾祥森先生、监事温淑萍女士、监事马

海清先生因事未能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3、本公司副行长朱加麟先生、副行长方合英先生、董事会秘书王康先生出席了本次股东大

会。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议案审议情况

1、议案名称：关于《董事会2015年度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A

股

31,126,933,908 99.999984 5,000 0.000016 1 0.000000

H

股

6,453,453,227 99.999826 0 0.000000 11,200 0.000174

普通股合计

37,580,387,135 99.999957 5,000 0.000013 11,201 0.000030

2、议案名称：关于《监事会2015年度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A

股

31,126,933,908 99.999984 5,000 0.000016 1 0.000000

H

股

6,453,453,227 99.999826 0 0.000000 11,200 0.000174

普通股合计

37,580,387,135 99.999957 5,000 0.000013 11,201 0.000030

3、议案名称：关于《中信银行2015年年度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A

股

31,126,933,908 99.999984 5,000 0.000016 1 0.000000

H

股

6,453,453,227 99.999826 0 0.000000 11,200 0.000174

普通股合计

37,580,387,135 99.999957 5,000 0.000013 11,201 0.000030

4、议案名称：关于中信银行2015年度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A

股

31,126,933,908 99.999984 5,000 0.000016 1 0.000000

H

股

6,453,453,227 99.999826 0 0.000000 11,200 0.000174

普通股合计

37,580,387,135 99.999957 5,000 0.000013 11,201 0.000030

5、议案名称：关于中信银行2016年度财务预算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A

股

31,126,933,908 99.999984 5,000 0.000016 1 0.000000

H

股

6,454,687,227 99.999826 0 0.000000 11,200 0.000174

普通股合计

37,581,621,135 99.999957 5,000 0.000013 11,201 0.000030

6、议案名称：关于中信银行201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A

股

31,126,933,908 99.999984 5,001 0.000016 0 0.000000

H

股

6,454,687,227 99.999826 0 0.000000 11,200 0.000174

普通股合计

37,581,621,135 99.999957 5,001 0.000013 11,200 0.000030

7、议案名称：关于聘用2016年度会计师事务所及其报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A

股

31,126,933,908 99.999984 5,001 0.000016 0 0.000000

H

股

6,452,961,227 99.973086 1,726,000 0.026740 11,200 0.000174

普通股合计

37,579,895,135 99.995364 1,731,001 0.004606 11,200 0.000030

8、议案名称：关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度关联交易专项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A

股

31,126,933,908 99.999984 5,000 0.000016 1 0.000000

H

股

6,453,453,227 99.999826 0 0.000000 11,200 0.000174

普通股合计

37,580,387,135 99.999957 5,000 0.000013 11,201 0.000030

9、议案名称：关于调整中信银行持续关联交易2016-2017年度上限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A

股

2,188,005,614 99.999771 5,000 0.000229 1 0.000000

H

股

3,986,622,748 99.999719 0 0.000000 11,200 0.000281

普通股合计

6,174,628,362 99.999738 5,000 0.000081 11,201 0.000181

10、议案名称：关于发行债券一般性授权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A

股

31,126,845,708 99.999701 93,201 0.000299 0 0.000000

H

股

6,054,594,545 94.078301 381,091,401 5.921525 11,200 0.000174

普通股合计

37,181,440,253 98.985173 381,184,602 1.014797 11,200 0.000030

11、议案名称：关于延长非公开发行优先股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A

股

31,126,933,908 99.999984 5,001 0.000016 0 0.000000

H

股

6,454,683,227 99.999765 4,000 0.000061 11,200 0.000174

普通股合计

37,581,617,135 99.999946 9,001 0.000024 11,200 0.000030

12、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延长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优先 股相关事

宜有效期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A

股

31,126,933,908 99.999984 5,001 0.000016 0 0.000000

H

股

6,454,683,227 99.999765 4,000 0.000061 11,200 0.000174

普通股合计

37,581,617,135 99.999946 9,001 0.000024 11,200 0.000030

13、议案名称：关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优先股摊薄即期回报与填补措施以及相关

主体承诺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A

股

31,126,933,908 99.999984 5,001 0.000016 0 0.000000

H

股

6,454,687,227 99.999826 0 0.000000 11,200 0.000174

普通股合计

37,581,621,135 99.999957 5,001 0.000013 11,200 0.000030

14、议案名称：关于调整非公开发行优先股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A

股

31,126,933,908 99.999984 5,001 0.000016 0 0.000000

H

股

6,442,741,052 99.814999 11,930,000 0.184827 11,200 0.000174

普通股合计

37,569,674,960 99.968213 11,935,001 0.031757 11,200 0.000030

15、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调整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优先股相关事宜有

效期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A

股

31,126,933,908 99.999984 5,001 0.000016 0 0.000000

H

股

6,442,741,052 99.814999 11,930,000 0.184827 11,200 0.000174

普通股合

计

37,569,674,960 99.968213 11,935,001 0.031757 11,200 0.000030

2016年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会议案审议情况

1、议案名称：关于延长非公开发行优先股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A

股

31,126,933,908 99.999984 5,001 0.000016 0 0.000000%

2、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延长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优先股相关事宜有

效期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A

股

31,126,933,908 99.999984 5,001 0.000016 0 0.000000%

3、议案名称：关于调整非公开发行优先股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A

股

31,126,813,208 99.999984 5,001 0.000016 0 0.000000%

4、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调整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优先股相关事宜有

效期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A

股

31,126,813,208 99.999984 5,001 0.000016 0 0.000000%

2016年第一次H股类别股东会议案审议情况

1、议案名称：关于延长非公开发行优先股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H

股

6,448,800,227 99.973196 1,728,000 0.026788 1,000 0.000016

2、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延长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优先股相关事宜有

效期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H

股

6,448,800,227 99.973196 1,728,000 0.026788 1,000 0.000016

3、议案名称：关于调整非公开发行优先股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H

股

6,448,800,227 99.973196 1,728,000 0.026788 1,000 0.000016

4、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调整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优先股相关事宜有

效期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H

股

6,448,800,227 99.973196 1,728,000 0.026788 1,000 0.000016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持股

5%

以上普通股

股东

28,938,928,294 100 0 0.00 0 0.00

持股

1%-5%

普通股

股东

2,147,469,539 100 0 0.00 0 0.00

持股

1%

以下普通股

股东

40,536,075 99.98 5,001 0.02 0 0.00

其中

:

市值

50

万以下

普通股股东

1,184,738 99.57 5,001 0.43 0 0.00

市值

50

万以上普通

股股东

39,351,337 100.00 0 0.00 0 0.00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6

关于中信银行

2015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的议案

2,188,005,614 99.999771 5,001 0.000229 0 0.000000%

7

关于聘用

2016

年度

会计师事务所及其

报酬的议案

2,188,005,614 99.999771 5,001 0.000229 0 0.000000%

9

关于调整中信银行

持 续 关 联 交 易

2016-2017

年度上

限的议案

2,188,005,614 99.999771 5,000 0.000229 1 0.000000%

10

关于发行债券一般

性授权的议案

2,187,917,414 99.995740 93,201 0.004260 0 0.000000%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上述议案9涉及关联交易，本行股东中国中信有限公司回避表决，其合计持有的本行28,

938,928,294股A股股份数、2,468,064,479股H股股份数不计入上述议案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2、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第10、11、12、14、15项议案及2016年第一次A

股类别股东会审议议案、2016年第一次H股类别股东会审议议案均为特别决议案，均获得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鉴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天达共和律师事务所

律师：邢冬梅、傅卓婷

2、律师鉴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北京天达共和律师事务所邢冬梅律师及傅卓婷律师见证， 并出具了法律

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现场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和表决程

序等相关事项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及本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

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2016年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会、2016年第

一次H股类别股东会议决议；

2、 北京天达共和律师事务所关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2016年第

一次A股类别股东会、2016年第一次H股类别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5月27日

关于增加景谷资产为国海富兰克林基金旗下部分基金

代销机构并开通转换业务、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公告

根据国海富兰克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与上海景谷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景谷资产” )签署的相关协议，自2016年6月1日起，景谷资产将代理销售本公

司旗下部分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开通转换业务、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一、具体代销基金及业务开通如下表所列：

基金名称 基金代码

是否开通转

换

是否开通

定投

富兰克林国海中国收益证券投资基金

450001

是 是

富兰克林国海弹性市值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450002

是 是

富兰克林国海潜力组合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A

类

)-

人民币

450003

是 是

富兰克林国海深化价值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450004

是 是

富兰克林国海强化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A

类）

450005

是 是

富兰克林国海强化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C

类）

450006

是 是

富兰克林国海成长动力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450007

是 是

富兰克林国海沪深

300

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

450008

是 是

富兰克林国海中小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450009

是 是

富兰克林国海策略回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450010

是 是

富兰克林国海亚洲（除日本）机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457001

否 是

富兰克林国海研究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450011

是 是

富兰克林国海恒久信用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A

类）

450018

是 是

富兰克林国海恒久信用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C

类）

450019

是 是

富兰克林国海焦点驱动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0065

是 是

富兰克林国海日日收益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

A

类）

000203

是 是

富兰克林国海日日收益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

B

类）

000204

是 否

富兰克林国海岁岁恒丰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A

类）

000351

是 否

富兰克林国海岁岁恒丰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C

类）

000352

是 否

富兰克林国海健康优质生活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000761

是 是

富兰克林国海大中华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0934

否 是

富兰克林国海金融地产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A

类）

001392

是 是

富兰克林国海金融地产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C

类）

001393

是 是

富兰克林国海新机遇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A

类）

002087

是 是

富兰克林国海新机遇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C

类）

002088

是 是

富兰克林国海新增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A

类）

002092

是 是

富兰克林国海新增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C

类）

002093

是 是

富兰克林国海新价值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A

类）

002097

是 是

富兰克林国海新价值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C

类）

002098

是 是

富兰克林国海沪港深成长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001605

是 是

富兰克林国海恒瑞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A

类）

002361

是 是

富兰克林国海恒瑞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C

类）

002362

是 是

二、转换业务相关事项

1.转换费率

（1）基金转换费用由转出和转入基金的申购费补差和转出基金的赎回费两部分构成，具

体收取情况视每次转换时两只基金的申购费率差异和转出基金赎回费率的情况而定。 富兰

克林国海强化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C份额之间、富兰克林国海恒久信用债券型证券投

资基金A、C份额之间、富兰克林国海日日收益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A、B份额之间、富兰克

林国海岁岁恒丰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C份额之间、富兰克林国海金融地产灵活配

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C份额之间、 富兰克林国海新机遇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A、C份额之间、富兰克林国海新增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C份额之间、富兰克林

国海新价值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C份额之间以及富兰克林国海恒瑞债券型证券

投资基金A、C份额之间不能转换。

（2）基金的申购费率、赎回费率在相关基金的最新的招募说明书中载明。

2.其他事项

（1）基金转换只能在同一销售机构进行，转换的两只基金必须都是该销售机构代理的本

公司管理的基金。

（2）本公司已分别于2008年11月1日及2010年7月28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

时报以及公司网站刊登了《国海富兰克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公司旗下开放式基金转换

业务规则的公告》及《国海富兰克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基金转换业务规则补充说明的

公告》。投资者可以查阅相关报纸或登录本公司网站了解具体的基金转换业务规则。除此以

外，基金转换业务的办理时间、流程以销售机构及其网点的安排和规定为准。

（3）本公司新发基金的转换业务规定，以届时的公告为准。

（4）本公司有权根据市场情况或法律法规变化调整上述转换的程序及有关限制。

（5）本公司管理的基金的转换业务规则的解释权归本公司。

三、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相关事项

1.申购金额

投资者可到景谷资产申请开办定投业务并约定每期固定的投资金额， 该投资金额即为

申购金额。本公司旗下除富兰克林国海深化价值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富兰克林国海日日收

益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 （A类）、 富兰克林国海新机遇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

类）、富兰克林国海新机遇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富兰克林国海新增长灵活

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富兰克林国海新增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

类）、富兰克林国海新价值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以及富兰克林国海新价值灵

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外的其他基金定投业务每期最低申购金额为人民币100�

元，富兰克林国海深化价值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富兰克林国海新机遇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A类）、富兰克林国海新机遇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富兰克林国海

新增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富兰克林国海新增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C类）、富兰克林国海新价值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以及富兰克林国

海新价值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定投业务每期最低申购金额为人民币10元，

富兰克林国海日日收益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A类）定投业务每期最低申购金额为人民币

1元（国富日日收益货币B暂不开通定投业务），但如景谷资产规定的最低定投申购金额高于

以上限额的，则按照其规定的金额执行。定投业务不受日常申购的最低数额限制。

2.业务规则和办理程序

除每期最低申购金额限制外，定投业务的具体业务规则以上述基金最新的招募说明书、

《国海富兰克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开放式基金业务管理规则》和《国海富兰克林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基金定期定额申购业务规则》的规定为准；具体投资者范围和办理程序应遵循景谷资

产的相关规定。

四、申购及定期定额申购费率

各基金的申购费率（含定投），参见各基金的基金合同、更新的招募说明书及本公司发布

的最新相关公告。

五、重要提示：

1．投资者欲了解详细信息，请仔细阅读相关产品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和《国海富兰

克林基金管理公司开放式基金业务管理规则》。

2．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

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投资者应充分了解基金定期定额投资和零存整取等储蓄

方式的区别。定期定额投资是引导投资者进行长期投资、平均投资成本的一种简单易行的投

资方式。但是定期定额投资并不能规避基金投资所固有的风险，不能保证投资者获取收益，

也不是替代储蓄的等效理财方式。 投资者投资于本公司基金前应认真阅读相关的基金合同

和招募说明书等文件，了解所投资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并根据自身风险承受能力选择适合

自己的基金产品。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六、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上海景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浦东新区泥城镇新城路2号24幢N3809室

办公地址：浦东新区陆家嘴环路958号华能联合大厦4楼402K室

法定代表人：苏凯

电话：021-61621602

传真：021-61621602-819

联系人：沙海靖

客户服务电话：021-61621602

公司网址：www.g-fund.com.cn

2．国海富兰克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网址：www.ftsfund.com

客户服务热线：400-700-4518、95105680、021-38789555

特此公告。

国海富兰克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一六年五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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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2016年 5 月 27 日 星期五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